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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粗放、识别不准。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在落实农危改工作中作风不细、不实，工作粗糙，

责任心不强，对申请农危改家庭情况摸得不准，底数不

清，情况不明。

文山州广南县莲城镇在2017年农危改工作中，工

作不细心，造成财政供养人员家庭因同名被误录入“云

南省脱贫攻坚4类重点危房系统”，纳入农危改项目。

分管农危改的镇武装部部长杨帆、镇扶贫办主任陆国富

被提醒谈话。

作风不实、监督不力。有的职能部门和乡镇审核

把关不严，监督指导不力，检查流于形式，对存在的问

题没有及时发现和纠正，造成农危改补助被财政供养人

员家庭侵占。

丽江市古城区2015年农危改实施期间，大东乡、

金安镇、七河镇5户财政供养人员家庭违规享受农危改

补助7.38万元。区住建局不正确履行职责，审核把关不

严，受到书面检查问责处理。

“黑手”缘何屡伸不止

近年来，云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对侵

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查处力度，严肃问责

追责。但在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心存侥幸、频频伸出“黑手”。他们铤而走险、知

纪违纪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从表面上看，首先是少数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工作不认真、不细致，工作中走程序当“二传手”，

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农危改工作的“第一关口”缺失。

大理州宾川县大营镇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

心主任陈荣传在检讨书中写道：“放松了学习，对农危

改政策半知半解，审核把关也只是走走过场，导致了财

政供养人员家庭被纳入农危改户。”

其次是权力任性的恶果。在少数基层党员干部和

公职人员眼里，他们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

想给谁就给谁、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例如昭通市威信县

高田乡凤阳村委会原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马正兴，

直接把农危改补助资金截留，挪作财政供养人员的征地

补助，折射的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权力任性。

监管制约不力，也是导致财政供养人员家庭违规

享受农危改补助的重要因素。权力缺乏制约，就容易产

生腐败。左手审批，右手发放，面对惠农惠民资金这块

“奶酪”，监管的“悬空”就会让觊觎者有机可乘。

“钱不多、事不大，不会引起注意。”“我们操

作得很巧妙，没人发现得了。”从案例来看，侥幸心理

是难以忽视的因素。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一些职能部门和乡镇党委、

政府、村“两委”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政治站位不高，

没有把农危改工作当作脱贫攻坚的重大政治任务抓落

实，主体责任虚化和空转，监督检查不力。大理州云龙

县漕涧镇2013年至2016年农危改项目实施期间，12户

财政供养人员家庭被纳入农危改户，兑付农危改补助金

3.22万元。县林业局局长、时任漕涧镇党委书记钏国东

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督促检查不到位，受到诫勉问责。

而最根本的一点，是部分党员干部本身党性意识

的弱化和宗旨意识的缺失。没有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导致做事有损民利，甚至挖空心

思与民争利。

严惩侵占者 增强群众获得感

财政供养人员家庭违规享受农危改补助问题，涉

及金额可能不大，但啃食的却是群众的获得感，损害的

是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影响的是惠民政策的落实和

脱贫攻坚的成效，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让监督‘带

电’‘长牙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正风反腐中的获

得感。”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冯志礼

强调，对胆敢向贫困户“救命钱”伸手的，发现一起，

严肃查处问责一起，绝不姑息迁就。

“接到审计部门反馈的问题线索后，我们立即开

展核查工作，明确要‘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的责

任，又追究出现问题单位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据

保山市隆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杨革

壮介绍，隆阳区纪委监委查实2016年农危改项目实施

期间，该区4户财政供养人员家庭违规领取农危改补助

3.118万元。截至目前，违规领取的补助资金已全部清

退，9名相关责任人均受到严肃处理。

“享受着国家俸禄，却与贫困群众争利，打起了

歪主意，动起了歪心思，到头来真是害人害己得不偿

失。”保山市龙陵县碧寨乡碧寨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王洪苍谈起自己因违规领取农危改补助受到严肃

处理时，后悔不已。

云南省纪委监委通报发出后，在全省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点赞。

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母官村2018年农危改户朱培

入激动地说：“2015年，我想申请危房改造项目，但是

没申请上。看到村干部都能享受，心里别提多憋屈了。

现在不仅追回了补助，还让我们经济真正困难、住房危

险的老百姓得到实惠！”
通讯员 何咏坤 杨正涛 


